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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厉可盈 车优阳

刚因“拉车门”盗窃被判缓刑，监视居

住期间，竟又潜入他人住宅偷走银元、金

戒指、铜钱剑……短短两天，他两次作案，

赃款近2万元。更令人咋舌的是，他还从

赃款中拿出2000余元，用来缴纳前案的

罚金。

近日，天台县人民检察院依法提起

公诉的这起盗窃案一审宣判。被告人丁

某某因在监视居住期间再度实施入户盗

窃，被法院撤销缓刑，数罪并罚，决定执

行 有 期 徒 刑 十 一 个 月 ，并 处 罚 金

5000元。

2025年11月10日，丁某某因三次实

施“拉车门”盗窃，窃得1000余元，被天台

县检察院提起公诉。四天后，天台县人民

法院判处其拘役五个月，缓刑六个月，并

处罚金1000元。

然后，就在“拉车门”盗窃案开庭审理

的前两天——2025 年 11 月 10 日至 12

日，丁某某在监视居住期间，先后两次潜

入他人住宅，窃得白酒、银元、金戒指、金

耳环、铜钱剑等财物，变卖后获得赃款

19965元。

这笔赃款的去向，更是让人哭笑不

得：他从中拿出2501元缴纳了前案的罚

金，其余则用于偿还个人债务、购买手机

及酒吧消费。

2025年12月2日，公安机关在侦查

中发现丁某某的新盗窃犯罪事实，随即将

其抓获归案。

检察机关审查认为，丁某某在监视居

住期间又犯新罪，系漏罪，主观恶性深，社

会危害性大。其行为严重践踏司法秩序，

必须依法严惩，应当撤销缓刑，判处实刑。

“丁某某以没钱交前案罚金为借口，

在监视居住期间二度盗窃，这绝非‘走投

无路只能犯罪的无奈之举’。”承办检察官

明确指出，这是对法律权威的公然挑衅和

对司法信任的肆意践踏。

近日，法院采纳检察机关指控意见及

量刑建议，依法对丁某某决定执行有期徒

刑十一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

“法律的宽容，是建立在遵纪守法、悔

过自新的基础之上的。”承办检察官表示，

监视居住是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犯罪嫌

疑人的宽大处理措施，彰显的是宽严相济

的司法政策，但绝非纵容犯罪的“保护

伞”。无论出于何种动机，违法犯罪行为

都将受到法律的严厉惩处。

通讯员 姚留艺
本报记者 陈毅人

近日，嵊泗县人民

法院审理了一起伪造公

司印章及诈骗案。

2023 年 5 月，高某

入职舟山市某物业服务

有限公司，担任技工。

在职期间，高某为牟取

利益，竟私自通过网络

定制了一枚“舟山市某

物 业 服 务 有 限 公 司 ”

假章。

同年6月至10月期

间，高某未经总公司同

意，多次使用伪造的印

章，与嵊泗县某建筑工

程队负责人赵某签订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及

相关凭条，委托对方为

县内多个居民小区进行

维修施工。赵某信以为

真，组织施工队进场作

业，压根没料到这笔工

程 款 根 本 无 法 正 常

结算。

贪念驱使下，高某

进一步制造骗局。施工

期间，高某先是假称工

程队修电梯的实际花费

比预期少，需要赵某先

支付 8900 余元当作维

修备用金，以便以后能

顺利从公司拿到工程

款；接着，高某又以同样

理由，让赵某先“垫付”

油漆施工费用14000元。然而，这些

钱并未进入公司账户，而是全部被高

某用于个人消费。后又明知维修项

目业主签字数量不达标，无法向县住

建局申请维修基金，高某仍旧伪造自

己与县住建局工作人员的微信聊天

记录、汇款单等，欺骗赵某“只要开具

上述工程款发票，就能申报发放维修

基金”，又以代开发票为名，骗取赵某

开票费用3.8万余元。

然而，部分工程完工后，赵某却

迟迟等不到工程款，高某也随之失

联。察觉被骗的赵某立即报警。面

对警方询问，某物业公司负责人震惊

地表示，对这些加盖了“公章”的合同

毫不知情。经鉴定，合同材料中的印

文与公司提供的官方样本均不相同。

法院审理认为，高某伪造公司印

章，又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

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骗取他人财

物，数额较大，其行为构成伪造公司

印章罪、诈骗罪。综合高某坦白、认

罪认罚等量刑情节，法院判处被告人

高某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并处罚金

三万元。

法官提醒：
公司印章是公司身份和信用的

象征。伪造公司印章的行为，直接侵

害了企业的合法权益，也扰乱了市场

经济基本秩序。任何试图以伪造印

章、证件、票据等非法手段规避程序、

牟取利益的行为，均触及法律红线，

必将受到法律的严肃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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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标注“拆盒不退不换”，能否拒绝无理由退货？
法院:盲盒经营者应充分告知提示，不得以默认方式替代消费者确认

监视居住期间“二度作案”，男子被判刑期翻倍

近日，强制性国家标准

GB 47372—2026《移动电

源安全技术规范》公开发布，

将于2027年4月1日实施，

明确提升移动电源在高温、过

充、挤压等滥用场景下的安全

防护能力，新增循环老化后析

锂检测，降低移动电源长期使

用后的内部短路风险。

新华社 王鹏

新标准公布

通讯员 胡姣君 钟周澔
本报记者 陈贞妃

直播间虽标注“拆盒不退不换”“不支

持7天无理由退货”，消费者下单盲盒后

申请退款，商家能否拒绝“无理由退货”申

请？近日，兰溪市人民法院审结一起直播

盲盒买卖合同纠纷案，因盲盒经营者未充

分告知提示，并未经消费者确认，法院依

法判决驳回商家全部诉讼请求。

2024年9月，消费者王某通过某社交

平台推送，进入某电子商务商行经营的潮

玩直播间，下单购买了标价79元的“【拆

盒】盲盒手办摆件”。王某在直播间公屏

留言数字“6”后，主播拿出对应编号盲盒，

在未获得王某明确回应的情况下，当场完

成拆封并播报款式。下单不足十分钟，王

某通过某社交平台提交“退款”申请并审

核通过。该电商商行对退款结果不予认

可，仍将已拆封盲盒邮寄给王某。王某明

确拒收，货物最终退回商家处。

此后，电商商行以王某的退款行为影

响账号平台推送权重、造成经营损失为

由，诉至兰溪法院，请求判令王某支付货

款 79 元、赔偿经济损失 5000 元，合计

5079元。庭审中，电商商行辩称，其已在

直播间背景、商品详情页标注“拆盒不退

不换”“不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案涉盲

盒已拆封价值受损，王某理应支付货款并

赔偿损失。

法院审理认为，本案中，电商商行

主张权利的核心依据，是“拆盒不退不

换”“不支持 7天无理由退货”等条款。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实施条例等规定，除了消费者定作

的、鲜活易腐的等4种法律明确规定的

不适用无理由退货的商品，经营者不得

擅自扩大不适用无理由退货的商品范

围。确实需要不适用无理由退货情况

的，经营者应当以显著方式对不适用无

理由退货的商品进行标注，提示消费者

在购买时进行确认，不得将不适用无理

由退货作为消费者默认同意的选项。

未经消费者确认，经营者不得拒绝无理

由退货。同时，市场监管总局下发的

《盲盒经营行为规范指引（试行）》也明

确规定了以互联网形式销售的盲盒商

品，盲盒经营者只有通过充分告知提

示，并经消费者单次购买时确认后，才

可以不适用七日无理由退货，不得以默

认勾选方式替代消费者确认环节。

经查，原告虽然在直播间设置了“拆

盒不退不换”的内容，但根据原告日常直

播间直播显示，该内容设置在直播间背

景画面最上方，部分内容被悬浮互动图

标装饰遮盖，商品详情链接内的相关提

示，也采用了与背景色差极小的浅色小

字体，均未依法履行显著提示义务。此

外，法院审理认为，主播在拆盒前，未在

直播间向消费者提醒确认号码以及是否

拆盒，便当场完成拆盒，其行为未充分保

障消费者的知情权与选择权，还应予规

范完善。综上，法院依法判决驳回商家

全部诉讼请求。目前该案判决已生效。

法官说法：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盲盒消费维权纠

纷。盲盒交易具有射幸属性，相对于普通

商品，更应真实、全面地向消费者提供商

品或者服务相关信息，不能因为盲盒的射

幸属性，逃避经营者的相关责任。本案原

告在直播间售卖盲盒，且盲盒当场予以拆

盒，其增加了“赌”的玩味，增强了射幸的

属性，应对该类行为赋予更多的规范性以

及充分告知义务，不能利用单方设置的

“拆盒不退不换”等免责条款免除自身法

定义务、排除消费者法定权利。以互联网

形式销售的盲盒商品拆封后若要适用七

日无理由退货，需经消费者单次购买时确

认，不得以默认勾选方式替代消费者确认

环节。


